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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安徽省新冠病毒感染者
分级分类诊疗工作实施方案和医疗救治
相关工作要求的通知

各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省教育厅、省经信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省药监局，省属医疗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二十条优化措施和十条针对性措施，切实做好新冠病毒感染者医疗救治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关于印发以医联体为载体做好新冠肺炎分级诊疗工作方案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11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安徽省新冠病毒感染者分级分类诊疗工作实施方案》和《优化发热门诊设置与管理工作要求》《做好医疗资源准备工作方案》《优化就医流程做好当前医疗服务工作要求》《做好当前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管理与医疗服务保障工作要求》《新冠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工作方案》《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等6个方面工作要求。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安徽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12月11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安徽省新冠病毒感染者分级分类诊疗
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新冠病毒感染者诊疗工作，全力保障高龄合并基础疾病等重症风险较高的感染者及时得到救治，最大可能降低重症率、病亡率，保障正常医疗服务，构建更加科学有序的就医秩序，根据《关于印发以医联体为载体做好新冠肺炎分级诊疗工作方案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116号），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为适应疫情防控新形势和新冠病毒变异新特点，按照“健康监测、分类管理、上下联动、有效救治”的原则，科学统筹区域医疗资源，以网格化布局医联体为载体，完善方舱医院、亚（准）定点医院、定点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之间的转诊机制，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连续性，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二、工作内容
（一）构建新冠病毒感染者分级诊疗服务网络。依托医联体（包括城市医联体、县域医共体，下同），统筹现有医疗资源，以市、县为单位，按照分区包片原则，将辖区内所有居民纳入管理。明确省、市三级医院作为医联体外部协作医院，建立对应转诊关系，畅通双向转诊机制，实现发热等新冠病毒感染者相关症状患者的基层首诊、有序转诊。
（二）明确分级诊疗流程。
1.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重点引导患者基层首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要对辖区内老年人合并基础疾病等特殊人员实施健康监测，提前摸清底数，根据健康风险等级实施分级健康管理（见附件），以绿（低风险一般人群）、黄（中风险次重点人群）、红（高风险重点人群）进行分级标识，对黄色、红色标识人员进行专案管理。各市、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具体医疗机构对口负责养老院、福利院等老幼人群的健康监测，确保高风险人群健康监测全覆盖。要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对辖区内0-6岁儿童、孕产妇、65岁以上老年人、免疫功能缺陷、血液透析、肿瘤放化疗、基础性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建立台账。通过一封信、告知书、设置热线电话以及新媒体网络等方式，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联系方式通知到每一个重点人群，确保在必要时能够及时顺畅取得联系。发现患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时，家庭医生指导其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发热诊室（门诊）就诊；若患者病情超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能力，根据病情由医联体牵头医院负责转诊治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联体牵头医院要明确专人负责转诊协调安排工作。
2.新冠病毒感染者分级分类就诊转诊安排。依托“1+5+N”重大疫情救治体系组织开展全省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救治工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负责全省救治工作指导；5个重症救治基地医院分片负责重症救治支持，接收急危重症患者转院救治；各市、县级方舱医院、亚（准）定点医院、定点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独立院区（楼栋）分级分类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因其他疾病就诊合并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由相应接诊医疗机构收治。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急危重症抢救制度，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或拒绝新冠病毒感染者就诊。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及时指导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的重点人群进行抗原检测，抗原检测阳性的，及时按照以下分级原则进行管理和转诊：
（1）未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无症状感染者、轻型病例，采取居家隔离，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由家庭医生签约团队根据《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及相关工作方案，指导做好健康监测和用药指导，做到“咨询有人答、诉求有人应、转诊有人管”。高龄行动不便的，在病情允许情况下，原则居家或在养老机构就地治疗，医务人员提供上门服务，不转出集中救治。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也可自愿选择到方舱医院集中隔离。
（2）普通型病例，以及高龄合并严重基础疾病（心脏病、肿瘤等）但病情稳定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转诊至亚（准）定点医院、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中医院）独立院区（楼栋）治疗。
（3）以新冠肺炎为主要表现的重型、危重型病例和需要进行血液透析的病例，转诊至定点医院、三级综合医院独立院区（楼栋）集中治疗，其中危重型病例收治于ICU病房，重型病例收治于亚ICU病房，需要血液透析的病例收治于普通病房。
（4）以基础疾病为主的重型、危重型病例，以及基础疾病超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亚（准）定点医院医疗救治能力的，转至三级综合医院治疗。
（5）各县（市）至少要有一所综合医院（中医院）设置独立院区（楼栋）、市级综合医院（中医院）均要设置独立院区（楼栋），用于收治需要住院的确诊病例。
（三）提高新冠病毒感染者处置能力。
1.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具备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均要设置发热诊室（门诊），发热诊室要有具备执业医师资格人员，完善消毒、检查检验、应急抢救等相应设备和药品配置，具备预检、分诊、筛查功能。多渠道扩充基层医疗卫生人员队伍，吸引医疗机构已退休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发挥医联体内二级以上医院的支撑作用，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派出呼吸、感染、中医等相关专业医师和院感管理人员，驻点出诊、指导。未加入医联体的，由辖区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选派相关人员驻点服务。同时，通过远程医疗等方式提高基层医生对高风险人群的识别、诊断和处置能力。各地要对照第九版诊疗方案，按照服务人口的15-20%配齐配足中药和抗原检测试剂盒。通过组建巡诊小分队等形式，指导老年人合并基础疾病等特殊人员以及居家隔离人员做好自我健康监测、抗原自测和异常报告，上门为抗原异常者采集核酸，对需要就医的协助联系转诊。
2.提高新冠肺炎患者重症救治能力。加快推进定点医院、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三级专科医院的ICU病房、可转换ICU床位建设，1张ICU床位配备1名医师和2.5-3名护士作为一线医护人员，并按照一线医护人员总数的20-30%储备后备力量。建立由重症医学专业医护人员和其他专科经培训医护人员组成的混合编组工作模式。加强医生和专科护士培训，提高有关医护人员重症救治能力。
（四）做好转运车辆配置和调度。各市、县应当以网格化布局医联体为单位，按网格人口和医疗资源配置情况，科学配置转运车辆。加强市、县统筹调度，保障网格内新冠肺炎高风险人群及时转运。
（五）做好患者会诊及转诊衔接工作。县级救治医院发现普通型病例伴有高危因素且出现转重症倾向时，应及时请市级救治专家组会诊，由市级救治专家评估是否需要转诊，需要转诊的按流程及时转至市级定点医院、三级综合医院独立院区集中收治。省级救治专家组包片指导各市确诊病例特别是重型、危重型病例救治，市级救治专家组负责指导县级医院医疗救治。方舱医院、亚（准）定点医院、定点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等医疗机构，要确定专岗专人，负责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运车辆等做好转诊衔接。要建立明确的接诊流程和绿色通道，三级医院要专门开设高风险人群接诊绿色通道，不得延误、推诿、拒收转诊的高风险患者。
（六）充分发挥信息化的支持作用。
1.以医联体为单位，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发热诊室（门诊）远程医疗全覆盖，上级医院通过远程会诊、远程诊断、远程培训等方式提高基层首诊能力。
2.加强医联体内各医疗机构门诊电子病历互联互通，推动有序双向转诊。
3.依托市、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分级诊疗转诊平台等信息化平台，推动方舱医院、亚（准）定点医院、定点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确保需要救治的患者及时诊断、及时转运、及时救治。
4.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服务便捷、高效的积极作用，利用互联网医院、互联网诊疗平台、官方新媒体平台等信息化平台和技术手段，积极开展线上健康评估、居家健康指导、健康宣教、心理疏导，提供互联网诊疗和线下药品配送到家服务，及时将出现病情变化的患者精准引导到有能力的医疗机构就诊。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保障。各市要在2022年12月20日前健全辖区内新冠病毒感染者诊疗医疗机构网格化布局，确保新冠肺炎高风险人群全覆盖，对高风险人群健康监测、治疗药物和医疗设备等提供经费保障。同时，要在12月20日前指导督促具备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诊室（门诊）全部开放，配齐中药和抗原检测试剂。组建转运转诊专班，明确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之间双向转诊工作流程，统筹协调分级诊疗过程中的患者转运工作。
（二）细化实施方案。各市要在2022年12月15日前，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指导辖区内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各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层首诊准备工作，确定新冠病毒感染者分级诊疗流程，并将实施方案报省疫防办诊疗救治组。
（三）做好监督指导。各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医务人员培训，重点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开展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识别、抗原检测、健康监测、转诊流程等培训。指导定点医院、三级医院做好重症救治准备，督促牵头医院落实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救治、健康监测和感染防控的指导责任，派出医务人员、感控人员驻点指导，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感染者的发现、处置能力。省疫防办将对各地实施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四）加强宣传引导。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和分级诊疗工作安排的宣传，增强人民群众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分级诊疗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树立科学就医理念，促进形成有序就医格局。


附件：新冠肺炎相关健康风险评估标准



附件

新冠肺炎相关健康风险评估标准

	风险等级
	居民情况

	绿色标识
低风险一般人群
	1.年龄＜80岁；
2.无基础疾病。
	1.年龄＜80岁；
2.基础疾病稳定；
3.全程接种疫苗。
	

	黄色标识
中风险次重点人群
	1.年龄＜65岁；
2.基础疾病不稳定；
3.全程接种疫苗。
	1.年龄65-80岁；
2.基础疾病稳定；
3.未全程接种疫苗。
	1.年龄＞80岁；
2.无基础疾病或基础疾病稳定；
3.全程接种疫苗。

	红色标识
高风险重点人群
	1.年龄＜65岁；
2.基础疾病不稳定；
3.未全程接种疫苗。
	1.年龄65-80岁；
2.基础疾病不稳定；
3.无论是否全程接种疫苗。
	1.年龄＞80岁；
2.基础疾病稳定或不稳定；
3.未全程接种疫苗。


若存在按照上述评估标准进行评估无法分级标识的，可采取下表评分方法进行补充评估，确定健康风险级别。
	评估内容
	评分

	年  龄
	＜65岁
	0

	
	65-80岁
	1

	
	＞80岁
	2

	基础疾病
	无基础疾病
	0

	
	基础疾病稳定
	1

	
	基础疾病不稳定
	2

	疫苗接种
	未接种疫苗
	2

	
	未全程接种疫苗
	1

	
	全程接种疫苗
	0

	绿色标识（低风险一般人群）
	0-1

	  黄色标识（中风险次重点人群）
	2-3

	红色标识（高风险重点人群）
	4-6





优化发热门诊设置与管理工作要求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233号），根据《关于做好当前发热门诊有关工作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医疗发〔2022〕230号）、《关于进一步优化发热患者就诊流程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医疗发〔2022〕233号）等文件精神，现就我省优化发热门诊设置与管理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确保应设尽设、应开尽开。二级及以上医院于2022年12月12日前全部开设发热门诊，不按要求开设的医院作降级或转专科处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要尽量创造条件开设发热诊室（门诊），尽快扩大覆盖面。发热门诊24小时开诊，未经主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同意不得擅自关闭、停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有关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一经发现擅自关闭、停诊问题，要立即予以纠正。
二、提升发热门诊接诊能力。医疗机构要通过扩充区域、增加诊间等对现有发热门诊进行扩容改造，诊室数量三级综合医院（儿童专科医院）不少于8个，二级综合医院（儿童专科医院）不少于6个，并根据就诊人数动态调整，确保不出现就诊人员聚集、排长队。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要设置儿童发热诊区，每个县至少设置1个儿童发热门诊。
三、设置方舱发热门诊。各市依托现有方舱医院、亚（准）定点医院，利用现有场地合理布局设置方舱发热门诊，由方舱医院或亚（准）定点医院的托管医院开设、管理。方舱发热门诊设置挂号、收费、候诊区、诊室、治疗室、抢救室、输液观察室、检验及CT检查室、辅助功能检查室、留观室、药房、标本采集室、污物保洁和医疗废物暂存间等，并配备相应的检验类、抢救及生命支持类等医疗设备。
四、设置专门发热门诊。高校、大型企业等人群密集单位，可依托校医院、职工医院等在学校、企业附近设置发热门诊（诊室）。高校、企业自身医疗力量不足的由属地确定医疗机构托管。
五、优化发热门诊设置布局。发热门诊（诊室）要设置在医疗机构内相对独立的区域，可不再设置“三区两通道”，应通过门窗通风或加装机械通风装置的方式，保障具备通风条件，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六、强化医务人员和诊室配备。医疗机构要尽可能增加发热门诊的医务人员和诊室数量，建立健全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每日接诊情况及时调整医务人员和诊室数量。医疗机构应加强发热门诊（诊室）医护人员培训，重点提升新冠肺炎病毒感染患者识别、病情评估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分流患者。发热诊室至少配备1名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医师。同时，要加强对全院内科、儿科等相关科室医务人员的培训，确保具备发热门诊接诊能力，能够根据需求随时增派到发热门诊（诊室）出诊。
七、规范个人防护要求。发热门诊（诊室）的各类工作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规范佩戴医用防护口罩（N95）、穿隔离衣、戴手套。同时，要指导患者及其陪同人员在健康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规范佩戴医用防护口罩。发热门诊附近可设置口罩自动售卖机。
八、落实首诊负责制。对于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的居民，无论是否进行核酸或抗原检测，以及检测结果如何，如居民有就诊需求，均可自行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诊室）就诊。医疗机构对前来就诊的患者不得推诿、拒诊、严格落实发热门诊首诊负责制。
九、做好分级分类诊疗。对发热门诊（诊室）就诊的发热、呼吸道等症状的患者进行抗原检测。对于抗原检测阳性的，如无需住院治疗且符合居家治疗条件的，可在开具药品处方后嘱其回家治疗，不再进行核酸检测；如需住院治疗，还应进行核酸检测，并根据分级分类收治原则予以住院治疗。
十、加强宣传引导。各地要通过多种途径将开放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名单向社会公布，发布发热门诊地图和就诊联系电话，24小时值班值守。要加强宣传解读，便于广大群众知悉了解有关政策，及时获得医疗服务。不得强制要求居民通过所在社区、街道联系或者通过120急救车转运，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阻拦其自主就诊。应提示居民在就诊过程中，尽量乘坐私家车、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点对点直达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并做好个人防护，最大限度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做好医疗资源准备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更好应对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迅速扩充重症医疗资源，降低重症率和病亡率，根据《关于印发做好医疗资源准备工作方案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112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强化发热门诊设置管理
按照《优化发热门诊设置与管理工作要求》（见另文）落实。（完成时间：12月20日前）
二、加强二级医院重症医疗资源储备
二级综合医院应当独立设置重症医学科，二级传染病、儿童专科医院应当设置重症监护病房。二级综合医院重症医学科ICU床位数应达到医院实际开放床位总数的2%以上，并设置可转换ICU床位。要按标准建设和改造重症监护单元，确保供电、供氧设施，以及生命监护、抢救治疗设备处功能良好状态，确保各重症监护单元随时可使用，做为三级医院重症医疗资源的有益补充。依托市级重症医学质控中心组织专家对二级医院重症监护单元建设和改造情况进行验收，派出重症医学专家为医院重症医护人员开展专业培训，提升其重症识别、应急处置和综合救治能力。（完成时间：12月30日前）
三、强化三级医院重症医疗资源准备
（一）三级综合医院重症医学科ICU床位数应达到医院实际开放床位总数的5%以上，并设置可转换ICU床位。（完成时间：12月30日前）
（二）确保综合ICU监护单元可随时使用。医院要按照综合ICU标准，加快完成综合ICU监护单元建设和升级改造，并进行逐一检查，确保供电、供氧设施，以及生命监护、抢救治疗设备处于功能良好状态，确保各重症监护单元随时可使用。确保用于感染新冠病毒的各类重症病人治疗的综合ICU床位数量不少于本院实际开放床位总数的4%。（完成时间：12月30日前）
（三）迅速改造其他专科ICU床位。医院立即启动其他专科重症监护床位扩容改造工作。按照综合ICU标准，对其供电、供氧系统进行改造，配备呼吸机、监护仪等满足综合重症救治需要的监护与治疗设备，确保需要时，随时可投入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医疗救治。（完成时间：12月30日前）
（四）储备一批“可转换ICU床位”。医院应当选择适宜的独立院区、病房楼，按照感染防控要求，对其内部病房进行改造，配备满足重症救治设备使用所需的供氧和用电设施，以及呼吸支持、抢救和监护等设备，确保需要时能够在24小时内转化为重症监护单元。“可转换ICU”床位数量不少于本院实际开放床位总数的4%。（完成时间：12月30日前）
（五）各专科病区设置一定数量重症患者救治床位。医院内各专科在本病区相对独立区域设置缓冲病房。每个病区设置4间缓冲病房，其中2间配备必要的供氧和监护、治疗设备，升级改造成为4张重症患者救治床位。（完成时间：12月30日前）
四、做好重症医学专业相关医护人员准备和相关医疗设备配备工作
（一）各地要统筹保障新冠肺炎救治医疗力量，尤其要加强重症医学医护人员准备，立即组织开展重症医师、护士专业培训，省市重症医学质控中心要做好培训组织指导工作。严格按照国家文件附件1-6明确的配置标准和设备清单，抓紧购置配备相关医疗设备。
（二）合理配备充足重症医护力量。以综合ICU、其他专科ICU和可转化ICU床位总数为基数，配备充足重症医护力量，合理安排班次人员。进入ICU人员配戴N95口罩、穿隔离衣，每班次8-12小时，1张ICU床位配备1名医生和2.5-3名护士。在常规配置医护人员的基础上，增加20%-30%医护人员做为后备力量。（完成时间：12月30日前）
（三）迅速扩充重症医学医师队伍。一是提升其他专科ICU 医师综合救治能力。对呼吸重症监护室（PCCM）、神经内科监护室（NICU）、心内科监护室（CCU）等专科ICU医师进行综合ICU 相关培训，掌握其他系统疾病重症诊疗理念，迅速提升综合救治能力。二是开展相关专科医师重症医学专业培训。医院要立即组织全体内科、儿科、急诊科医师，进行系统性综合ICU专业培训，能够掌握重症医学治疗理念，熟练使用呼吸机、持续肾脏替代治疗 （CRRT）设备等开展重要器官功能支持，使其具备重症医学临床技术能力，成为重症医学医师队伍补充力量。三是用好规培、专培住院医师。对已轮转ICU的规培、专培医师，进一步培训并提升诊疗服务能力，做为重症医学力量储备。（完成时间：12月20日前）
（四）开展护理人员重症医学专业培训。医院要立即组织临床各专业护理人员进行重症护理专业培训，能够掌握重症护理理念，熟悉重症患者护理常规，能够基本掌握CRRT等治疗设备操作方法。（完成时间：12月20日前）
（五）统筹调配重症医护力量。建立混合编组工作模式。综合ICU以重症医学专业医护人员为主要力量。其他专科ICU、可转换ICU建立重症医学专业医护人员和其他专科经培训医护人员混合编组工作模式，每个班次均由重症医学专业医护人员牵头负责，指导其他经培训医护人员共同开展医疗救治工作，确保医疗质量与安全。
五、加快推动综合医院独立院区建设
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应建设独立院区（楼栋），三级综合医院独立院区（楼栋）ICU床位数不低于该院区（楼栋）床位总数的10%，平急结合设置的可转换ICU床位数不低于该院区（楼栋）床位总数的10%；二级综合医院独立院区（楼栋）ICU床位数不低于该院区（楼栋）床位总数的5%，平急结合设置的可转换ICU床位数不低于该院区（楼栋）床位总数的5%。
六、确保定点医院医疗资源准备
市级定点医院床位总数不少于1000张，定点医院ICU床位数不低于床位总数的10%，平急结合设置的可转换ICU床位数不低于床位总数的10%，确保需要时各类ICU床位可扩展至床位总数的20%。定点医院要设置独立的手术室、分娩室及新生儿病房、儿科病房、血液透析中心，其中血液透析中心配备至少30台血液透析机。组建多学科（MDT）医疗团队，老龄化程度高的城市定点医院适当增配护理人员，提升综合救治能力。定点医院是三级综合医院分院区或者托管医院的，三级综合医院要承担主体责任，全面负责定点医院管理和综合救治能力保障。（完成时间：12月20日前）
七、升级改造方舱医院
各地要按照《新冠肺炎亚(准)定点救治医院设置管理规范（试行）》(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57号)要求，根据人口规模，将方舱医院、健康驿站等隔离点提标改造为亚（准）定点医院，床位总数不少于5000张，并按照床位总数的10%设置监护床位，确保医疗力量充足。（完成时间：12月30日前）
八、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要高度重视疫情医疗救治准备工作，加大投入力度，按照填平补齐原则，迅速完成发热门诊（诊室）、重症医学医疗资源扩容和提质增效工作，务必在12月底前完成各项任务。各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制定本地区医疗资源扩容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案报当地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
（二）应对有力有序。各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区域重症医疗资源，指导医疗机构加强医疗资源准备，提升重症医学医疗服务能力。要摸清本区域内重症医学医疗资源底数，形成统筹调度方案，做到心中有数、反应迅速、组织有序、应对有力。各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要加强对医务人员关心关爱，采取多种方式建立医务人员激励机制，通过多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社会科学、理性认识病毒和疾病，理性就医，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和有序就医秩序。
（三）强化指挥调度。各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对辖区内 医疗资源准备工作加强指导，及时掌握工作进展，督促按时保质完成医疗资源准备任务。国家卫健委将建立医疗救治资源调度和定期通报制度，每周进行全国医疗救治资源线上调度，将重症医疗资源建设和改造进展情况定期通报各省指挥部。适时组织督导检查，对任务落实不到位、工作进展缓慢的地方进行通报。
（四）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各市要制定本地区医疗资源扩容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工作任务，落实资金保障，务必在12月底前完成各项任务。各市具体实施方案于12月15日前报省疫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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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综合ICU设备配置标准
(每10张床位需要的设备建议清单)
	设备类型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基础
设备
	1
	吊塔
	套
	10

	
	2
	电动病床
	台
	10

	
	3
	床旁监护仪
	套
	10

	
	4
	加压袋
	只
	10

	
	5
	精密注射泵
	台
	30-40

	
	6
	血气机
	套
	1

	
	7
	心电图机
	套
	1

	
	8
	彩超
	台
	1

	
	9
	简易呼吸球囊
	只
	10

	
	10
	雾化器
	套
	2

	
	11
	排痰机
	台
	3

	
	12
	压力表
	套
	2

	
	13
	电动吸引器
	套
	1

	
	14
	医用降温毯
	台
	2

	
	15
	升温仪
	台
	2

	
呼吸
治疗
设备
	16
	高流量湿化氧疗系统
	套
	3-5

	
	17
	无创呼吸机
	台
	2-4

	
	18
	有创呼吸机
	台
	6-10

	
	19
	ECMO
	套
	1

	
	20
	支气管镜
	套
	1

	
	21
	一次性气管镜
	台
	6

	其他
治疗
设备
	22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泵
	套
	1

	
	23
	全自动连续血滤系统
	套
	3

	
	24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套
	3

	
	25
	康复训练车
	台
	3

	监测
设备
	26
	PICCO模块
	套
	2

	
	27
	CO模块
	套
	1

	抢救
设备
	28
	急救推车(药柜)
	套
	4

	
	29
	除颤监护仪
	套
	1

	转运
设备
	30
	转运呼吸机
	台
	1

	
	31
	转运监护仪
	台
	2

	
	32
	脉氧夹
	台
	5

	消毒
设备
	33
	全自动清洗消毒器
	套
	1

	
	34
	过氧化氢消毒机
	台
	1





附件2

呼吸内科ICU转化为综合ICU增加设备清单
(每10张床位需要增加的设备建议清单)

	设备 类型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基础 设备
	1
	加压袋
	只
	5

	
	2
	精密注射泵
	台
	10-20

	
	3
	简易呼吸球囊
	只
	5

	
	4
	医用降温毯
	台
	1

	
	5
	升温仪
	台
	2

	呼吸 支持 设备
	6
	高流量湿化氧疗系统
	套
	2

	
	7
	无创呼吸机
	台
	2

	
	8
	有创呼吸机
	台
	2

	
	9
	ECMO
	套
	1

	其他 支持 设备
	10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泵
	套
	1

	
	11
	全自动连续血滤系统
	套
	3

	
	12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套
	2

	
	13
	康复训练车
	台
	2

	监测 设备
	14
	PICCO模块
	套
	2

	
	15
	CO模块
	套
	1

	转运 设备
	16
	转运监护仪
	台
	1

	
	17
	转运呼吸机
	台
	1





附件3

肾脏内科ICU转化为综合ICU增加设备清单
(每10张床位需要增加的设备建议清单)
	设备 类型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基础设备
	1
	加压袋
	只
	5

	
	2
	精密注射泵
	台
	10-20

	
	3
	简易呼吸球囊
	只
	5

	
	4
	排痰机
	台
	2

	
	5
	医用降温毯
	台
	1

	
	6
	升温仪
	台
	1

	
	7
	压力表
	套
	1

	

呼吸支持设备
	8
	高流量湿化氧疗系统
	套
	3

	
	9
	无创呼吸机
	台
	3

	
	10
	有创呼吸机
	台
	5

	
	11
	ECMO
	套
	1

	
	12
	支气管镜
	套
	1

	
	13
	一次性气管镜
	台
	6

	其他
支持设备
	14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泵
	套
	1

	
	15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套
	2

	
	16
	康复训练车
	台
	2

	监测 设备
	17
	PICCO模块
	套
	2

	
	18
	C0模块
	套
	1

	转运 设备
	19
	转运监护仪
	台
	1

	
	20
	转运呼吸机
	台
	1





附件4

心内科ICU转化为综合ICU增加设备清单
(每10张床位需要增加的设备建议清单)
	设备 类型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基础 设备
	1
	加压袋
	只
	5

	
	2
	精密注射泵
	台
	10-20

	
	3
	简易呼吸球囊
	只
	5

	
	4
	排痰机
	台
	3

	
	5
	压力表
	套
	2

	
	6
	医用降温毯
	台
	2

	
	7
	升温仪
	台
	2

	

呼吸 支持 设备
	8
	高流量湿化氧疗系统
	套
	3

	
	9
	无创呼吸机
	台
	2

	
	10
	有创呼吸机
	台
	2

	
	11
	ECMO
	套
	1

	
	12
	支气管镜
	套
	1

	
	13
	一次性气管镜
	台
	6

	其他 支持 设备
	14
	全自动连续血滤系统
	套
	3

	
	15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套
	3

	
	16
	康复训练车
	台
	3

	转运
设备
	17
	转运呼吸机
	台
	1

	
	18
	转运监护仪
	台
	1





附件5

可转化床位设备配置标准
(每10张床位需要的设备建议清单)
	设备 类型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基础 设备
	1
	供氧管路改造
	床
	10

	
	2
	床旁监护仪
	套
	10

	
	3
	脉氧夹
	台
	5

	
	4
	加压袋
	只
	5

	
	5
	精密注射泵
	台
	10-20

	
	6
	简易呼吸球囊
	只
	5

	
	7
	血气机
	套
	1

	
	8
	医用降温毯
	合
	2

	
	9
	雾化器
	套
	5

	
	10
	排痰机
	台
	3

	呼吸
支持
设备
	11
	高流量湿化氧疗系统
	套
	5

	
	12
	无创呼吸机
	台
	3-5

	抢救
设备
	13
	急救推车(药柜)
	套
	1

	
	14
	除颤监护仪
	套
	1

	消毒 设备
	15
	全自动清洗消毒器
	套
	1

	
	16
	过氧化氢消毒机
	台
	1





附件6

缓冲病房监护设备配置标准
(每病区设置4-6张缓冲床位设备建议清单)
	设备 类型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基础
设备

	1
	供氧管路改造
	床
	4-6

	
	2
	床旁监护仪
	套
	4-6

	
	3
	脉氧夹
	台
	3

	
	4
	加压袋
	只
	2

	
	5
	精密注射泵
	台
	5-10

	
	6
	简易呼吸球囊
	只
	1

	
	7
	医用降温毯
	合
	2

	
	8
	雾化器
	套
	2

	呼吸支持设备
	9
	高流量湿化氧疗系统
	套
	2-3

	
	10
	无创呼吸机
	合
	1

	抢救设备
	11
	急救推车(药柜)
	套
	1

	
	12
	除颤监护仪
	套
	1

	消毒
设备
	13
	全自动清洗消毒器
	套
	1

	
	14
	过氧化氢消毒机
	合
	1





附件7
各市需要配置亚定点医院数量汇总表
	序号
	市
	人口总数(人）
	人口范围(人)
	亚定点医院应设床位(张)

	1
	阜阳市
	9017730
	100-1000万
	5000-10000

	2
	合肥市
	8060427
	100-1000万
	5000-10000

	3
	毫州市
	6142325
	100-1000万
	5000-10000

	4
	宿州市
	5929752
	100-1000万
	5000-10000

	5
	六安市
	4773250
	100-1000万
	5000-10000

	6
	安庆市
	4379165
	100-1000万
	5000-10000

	7
	滁州市
	4001648
	100-1000万
	5000-10000

	8
	芜湖市
	3288000
	100-1000万
	5000-10000

	9
	蚌埠市
	3165351
	100-1000万
	5000-10000

	10
	淮南市
	3022779
	100-1000万
	5000-10000

	11
	宣城市
	2663833
	100-1000万
	5000-10000

	12
	马鞍山市
	2304000
	100-1000万
	5000-10000

	13
	淮北市
	1970028
	100-1000万
	5000-10000

	14
	池州市
	1438300
	100-1000万
	5000-10000

	15
	黄山市
	1338273
	100-1000万
	5000-10000

	16
	铜陵市
	1312284
	100-1000万
	5000-10000





优化就医流程做好当前医疗服务工作要求

为指导医疗机构进一步优化就医流程，做好当前医疗服务工作，满足人民群众就医需求，最大限度医院交叉感染，保障患者和医务人员安全，根据《关于进一步优化就医流程做好当前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114号）提出以下要求。
一、基本原则
根据党中央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工作措施，相应调整医疗机构诊疗流程，优化检测要求和医疗机构诊疗区域布局，最大限度提高医疗资源可用程度，最大程度保障就医秩序安全有序。
二、优化门急诊和发热门诊就医流程
1.继续做好门急诊预检分诊工作。医疗机构应通过预约诊疗平台、现场出示等多种方式，查看就诊患者48小时核酸检测结果。对于急诊患者，不得以任何理由拒诊影响救治。对于出现发热、呼吸道症状的患者引导至发热门诊就诊。
2.对门急诊诊疗区域布局进行调整。门急诊区域要划分出核酸阳性诊疗区和核酸阴性诊疗区，分别接诊相应患者。急诊同时设置缓冲区域，接诊无48小时核酸检测结果的就诊患者。发热门诊、门急诊阳性诊疗区、急诊缓冲区医护人员规范佩戴医用防护口罩，穿隔离衣，戴手套。
三、优化住院患者收治流程
3.加强入院患者健康监测。医疗机构要对入院患者进行核酸检测，入院后根据需要进行抗原或者核酸检测。要重点关注65岁以上合并严重基础疾病(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慢性肾功能衰竭、自身免疫缺陷疾病等)且未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免疫的患者，加强监测，一旦发现核酸阳性，要及时关注病情变化，加强医疗救治。
4.落实阳性患者分类处置措施。门急诊或发热门诊接诊的阳性患者，需要住院的按要求收治入院，其中需要住院救治的单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可转到定点救治医院收治；不需要住院的提供相应诊疗服务后，由属地按规定落实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
5.做好阳性患者住院救治安排。阳性患者尽可能收治在独立院区（楼栋），没有独立院区（楼栋）的可在院内相对独立的区域设置阳性患者综合收治病区。医护人员相对固定，规范佩戴医用防护口罩，穿隔离衣。对住院患者仍然严格执行不探视，非必要不陪护，确需陪护的固定陪护人员，陪护期间严格防护、严禁外出。急诊留观病房患者按照住院患者管理。
四、关心关爱医务人员
6.加强医务人员规范防护。医疗机构的所有医务人员均严格规范执行感染防控措施，正确选用和佩戴医用防护口罩。医疗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对本机构医务人员进行抗原或核酸检测。对于出现发热、呼吸道症状等医务人员可以先进行抗原检测，根据医务人员健康状况和检测结果等，安排进入相应诊疗区域工作或者居家健康监测。
7.落实关心关爱医务人员措施。医疗机构要做好医务人员健康监测和疫苗接种，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和临床救治实际，动态优化和调整医务人员编组、医疗力量配备与工作班次安排。
五、确保正常医疗服务
8.确保诊疗工作正常运行。医疗机构要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不得因收治阳性患者影响常规诊疗和急危重症救治， 特别要做好慢性肾功能衰竭等严重基础疾病、肿瘤放化疗等 患者的医疗服务。各地要为医疗机构切实履行职责提供必要 保障，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9.保障医务人员执业安全。医疗机构内感染判定要充分调查、科学分析、综合研判，要通过科学防护最大限度减少医务人员职业暴露。要加强医务人员激励，鼓励医务人员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要通过加强宣传引导，让全社会科学、理性认识传染病及其风险，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医患关系和谐。










做好当前孕产妇和儿童
健康管理与医疗服务保障工作要求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113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管理与医疗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120号）要求，进一步做好当前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管理与医疗服务保障工作，切实维护母婴安全，最大程度保护孕产妇和儿童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根据疫情防控总体安排，现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加强健康宣教指导
各市要通过媒体向社会及时公布“应急助产机构”名单，指导医疗机构和妇幼保健机构通过微信、APP、电话、视频、线上孕妇学校等方式加强对孕产妇和儿童监护人的健康教育和咨询指导，指导孕产妇和儿童家庭做好健康监测和日常防护，建议孕产妇和儿童外出或到公共场所时佩戴口罩，到医疗机构就诊时佩戴N95口罩，少到人员聚集和空间密闭场所，居家或在办公室时经常通风，保持空气流通，掌握正确洗手方法，外出返家认真洗手。各地要积极开展“互联网+妇幼健康”服务，充分利用APP、微信小程序等形式做好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等孕产妇和儿童系统保健服务与健康管理，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利用胎心监护仪、经皮黄疸检测仪等可穿戴设备为孕产妇和新生儿提供健康监测与管理，切实减少群众非必须到院和交叉感染风险。
二、强化主动服务随访
各县（市、区）卫生健康部门要结合孕产妇和儿童系统管理，指导社区进一步摸清辖区内常住孕产妇和0-6岁儿童情况，建立人员清单和重点人群台账，制定健康安全保障方案，引导孕产妇及时主动向社区报备，以便及时获得就诊服务。指导助产机构与在本机构建册或产检的孕产妇保持密切联系，告知应急联系方式，以便出现问题及时沟通解决；以妊娠风险评估“五色管理”为橙色、红色和紫色以及孕周在37周及以上的孕产妇为重点，详细了解每一位孕产妇隔离状态和健康状况，通过多种方式为孕产妇提供健康管理咨询与指导服务，加强心理支持，舒缓孕产妇心理压力。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要根据社区摸排和孕产妇、儿童系统管理情况，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共同对妊娠风险评估“五色管理”为橙色、红色和紫色以及孕周在37周及以上的孕产妇和高危新生儿进行重点核查、主动服务和随访管理。
三、保障正常医疗服务
各地要推动建立社区与专门医疗机构的对接机制，做好服务衔接，确保渠道畅通、响应及时，为涉疫孕产妇、儿童等提供就医便利。各级助产机构要保持持续运行，未经所在地县级及以上卫生健康部门同意，不得擅自停止助产服务。个别助产机构临时关闭的，关闭前已建档和关闭时尚在待产的孕产妇，原则上转移至此前各地确定的应急助产机构接受产检和住院分娩。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要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孕产妇保健和儿童保健工作的指导和检查，保障疫情期间孕产妇和儿童医疗保健服务需求，要提升中医临床救治能力，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妇女儿童新冠肺炎诊疗和预防祛疫中的重要作用。
四、确保绿色通道畅通
各级医疗机构要确保孕产妇、儿童急诊急救绿色通道畅通，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急危重症抢救制度，妥善处置、及时转运急危重症患者，对临产孕产妇、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儿童等需要急诊急救的患者，要在做好防护的同时给予积极治疗，不得以疫情防控为由拒诊、推诿或延误治疗。优化急诊患者具体接诊流程，按照疫情防控医疗管理相关要求执行。各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要切实发挥母婴安全重症救治的“兜底”保障作用。各级助产机构要完善孕产妇入院筛查流程和应急预案，指导孕产妇适时接受核酸检测，提前做好住院分娩准备。
五、优化门诊就医流程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要按照《关于进一步优化就医流程做好当前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114号）要求，通过预约诊疗平台、现场出示等各种方式查看就诊孕产妇和儿童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对于3岁以下婴幼儿可免于核酸查验，仅查验陪诊人员核酸。要进一步优化门急诊就医流程，将门诊区域划分为核酸阳性诊疗区和核酸阴性诊疗区，根据就诊孕产妇和儿童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分区就诊。设置发热门诊的妇幼保健机构，要严格按照《发热门诊设置管理规范》要求进一步优化流程，加强人员配备，切实加强发热门诊管理。要推进门诊预约诊疗、预约住院分娩、诊间结算、移动支付、网上查询与推送检查检验结果等智慧妇幼服务，减少群众排队次数，努力缩短患者在院等候停留时间。要努力提供门诊、超声检查、胎心监护、采血、尿检等环节的“一站式”便捷服务，减少就诊人群在院内交叉流动。
六、严格住院安全管理
各级开展临床服务的妇幼保健机构要对入院患者进行核酸检测，入院后根据需要进行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要重点关注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复杂先心术后、骨髓移植术后等基础状况较差的儿童患者，以及未完成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孕产妇和儿童患者（特别是3岁以下儿童），持续加强监测，一旦发现核酸检测阳性，要密切关注病情变化，全力加强医疗救治。要安排相对独立的区域（院区、楼栋、病区或病室）收治核酸阳性患者，医护人员相对固定。严格落实病区封闭管理要求，严格执行不探视和非必要不陪护，确需陪护的应安排1名固定陪护人员并在病区内实行全程封闭管理，特别要加强分娩室、新生儿病房的安全管理与院感防控。要规范设置过渡病区（或过渡病室）、隔离分娩间，对需要收住院但暂无核酸检测结果的急诊患者，应当先收治在过渡病区（或过渡病室），在隔离分娩间进行分娩，待确认核酸检测结果后再转入相应病区。
七、关爱患者和医务人员
各地要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等科室的远程探视，加强与家长的交流沟通，缓解家长紧张焦虑情绪。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要利用“云上妇幼”等平台开展全员培训，指导所有医务人员严格规范执行感染防控措施，根据暴露风险和开展的诊疗操作，配备适宜、充足的防护用品，最大限度减少医务人员职业暴露，保障医务人员执业安全。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对本机构医务人员进行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对分娩室、新生儿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和部位的医务人员原则上实行每日一检。要密切监测门急诊运行和床位使用情况，结合医务人员健康状况，统筹调配人力资源，优化排班编组、有序值班值守，保障医务人员得到合理休息。
八、做好医疗资源储备
各级开展临床服务的妇幼保健机构要结合本单位实际下大力气加强重症医学、麻醉等重点科室建设，完善负压产房、重症监护室等重点设施，配齐配足急诊急救、重症救治、检验检测等仪器设备，做好医用耗材、药品、防护装备、消毒用品储备，备足抗原检测试剂。重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储备好适宜的中成药和适量的中药材。建立完善物资储备清单，实行物资设备动态储备，物资和药品储备量应当满足辖区内孕产妇和儿童等人群医疗服务需求。




新冠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工作方案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开展新冠重点人群健康调查的通知》（国卫明电〔2022〕487号），对老年人（65岁及以上，下同）合并基础性疾病及其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进行调查并分类登记。现就做好已登记重点人群的健康服务制定本方案。
一、明确开展健康服务的原则
坚持分类分级、突出重点的原则，根据患基础疾病情况、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感染后风险程度等分为三个类别：重点人群（高风险）、次重点人群（中风险）、一般人群（低风险），分别用红、黄、绿色进行标记，颜色不同，服务内容不同。
二、开展分类分级服务
（一）一级服务。
1.服务人群。一般人群（低风险，绿色标记）。
2.服务内容。
（1）社区（村）负责动员、宣传，对未完成加强免疫的，经医生评估后符合接种条件的，引导其尽快接种。
（2）发挥街道（乡镇）、社区居民（村民）委员会及其公共卫生委员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的作用，加强健康教育，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3）提供新冠肺炎相关咨询服务。社区（村）通过小喇叭、一封信、微信、短信、APP等形式，对现行新冠肺炎防控政策进行宣传，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值班电话或家庭医生的电话通知到每一户重点人群家庭，协助开展健康教育。
（二）二级服务。
1.服务人群。次重点人群（中风险，黄色标记）。
2.服务内容。在一级服务的基础上开展二级服务。
（1）居家治疗的无症状或症状轻微的感染者，主动向社区（村）报备，并与辖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联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结合实际通过网络、视频、电话、远程或线下方式指导开展抗原检测、健康监测，提供健康咨询、用药指导等。经评估后为有需要的感染者提供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指夹式脉搏血氧仪等开展健康监测，如出现持续高热、呼吸困难、指氧饱和度＜93%等情况尽快转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每3天随访一次，可根据需要加密随访频次，至居家治疗观察结束。
（2）社区（村）协助落实对居家治疗感染者的管理，对有定期就医需求的指导协助就医，协助提供购药送药等服务。
（三）三级服务。
1.服务人群。
（1）重点人群（高风险，红色标记）。
（2）有紧急医疗需求的重点人群。
（3）其他有紧急医疗需求的婴幼儿、孕产妇等人群。
2.服务内容。在二级服务的基础上开展三级服务。
（1）失能老人或高龄行动不便感染者，经县（市、区）卫生健康部门确定的专家团队或上级医院评估后决定收治方式。对经评估后可居家的，在上级医院指导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健康监测、抗原检测等必要服务。经评估后不适宜居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指导协助转诊。
（2）重点人群（高风险，红色标记）感染者和有紧急医疗需求的人群，社区（村）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协助转诊，有紧急医疗需求的也可通过急诊就诊。
三、加强组织保障
（一）明确职责分工。各地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牵头负责，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别落实。以地市级为单元，卫生健康部门确定定点（亚定点）医疗机构，组建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技术支持的上级机构和专业团队，指导医疗卫生机构按分工提供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和医疗救治，加强对各相关机构开展分类分级服务的培训。民政部门负责指导养老院、儿童福利机构等重点场所加强管理，在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动员社区（村）做好重点人群管理服务，指导居（村）民委员会配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围绕老年人及其他高风险人群，提供药品、抗原检测、联系上级医院等工作。相关部门要落实对重点人群调查、分级健康服务以及必要设备配备的经费保障。
（二）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和抗原检测试剂盒储备。各地要加大供应保障力度，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根据国家和本省份推荐的中药清单，按照服务人口总数的15—20%动态储备中药、解热和止咳等对症治疗药物、抗原检测试剂，人口稠密地区可酌情增加。县级卫生健康部门要组织药师团队为患者提供药品使用的禁忌、配伍、注意事项等用药指导。
（三）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水平。
一是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设备配备和升级改造。加快推进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诊室（门诊）建设进度，2023年3月底前力争覆盖率提高到90%左右。完善设备配置，包括氧疗设备、便携式肺功能仪器、指夹式脉搏血氧仪、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等；升级电子健康档案信息系统，鼓励有条件的为人口密集的社区或偏远的乡村配备智慧健康驿站。
二是切实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力。要建立城市二、三级医院相关科室医师到基层出诊的制度，医联体（城市医疗集团或县域医共体，下同）的牵头医院应派出医师下沉基层。根据服务人口和服务量增加，适时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配备的力度，可临时返聘近五年内退休医务人员以及在其他岗位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允许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聘用人员或者通过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将非医疗卫生服务的任务交由其承担。要建立完善远程医疗服务网络，通过远程医疗的方式将二、三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向基层下沉延伸。
三是做实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加快提升65岁以上老年人签约服务覆盖面，对合并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实现签约服务全覆盖，按照分类分级原则，做好健康管理和健康监测。加强家庭医生与签约老年人的联系，确保其有就医需求时，本人或其家属能及时联系到家庭医生。
（四）落实社区（村）对重点人群的管理责任。充分发挥基层政府和居（村）民委员会及其公共卫生委员会的积极作用，协助做好重点人群的日常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建立社区（村）与医疗机构、药房之间的直通热线，城市以街道、农村以乡镇为单位，配置或更新医疗用车，指导协助转诊。
（五）加强农村地区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工作。各地要加强对农村地区重点人群健康调查和管理工作的指导、支持和调度。以地市级为单元确定定点（亚定点）医疗机构，明确乡镇卫生院向定点医疗机构转诊的流程和路径。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落实专人或专门团队对辖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开展重点人群服务提供人力、技术、设备等必要的支持。村民委员会及其公共卫生委员会与村卫生室做好协调联动，动员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为辖区的重点人群协助购药送药、协助就医转诊等；引导村民提高个人健康意识，做好自我防护。
（六）加强对养老院、儿童福利机构等重点机构的管理。各地要指导养老院、儿童福利机构参照本方案制订院内分类分级服务方案，建立与辖区医疗卫生机构、药房的协作机制，明确转诊流程。养老院、儿童福利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或与其建立协作关系的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为重点人员提供分类分级服务。养老院、儿童福利机构应动态储备中药、解热和止咳等对症治疗药物、抗原检测试剂。
（七）发挥医联体的作用。积极发挥医联体医共体牵头医院作用，加强对其成员单位发热诊室（门诊）建设运行的技术指导。统筹医联体内人员调配，下派专业力量，指导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诊室（门诊）日常诊疗工作。畅通双向转诊通道，做好分级诊疗衔接，牵头医院要组建由呼吸科、儿科、重症科、中医科等相关科室组成的专科救治团队，加强对基层的技术支持、培训、指导和质控。
（八）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统筹各方力量，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基层医疗服务保障中，壮大医疗服务资源，满足群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

一、适用对象
(一)未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无症状或症状轻微的感染者。
(二)基础疾病处于稳定期，无严重心肝肺肾脑等重要脏器功能不全等需要住院治疗情况的感染者。
二、家居环境要求
(一)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居家治疗人员尽可能在家庭相对独立的房间居住，使用单独卫生间。
(二)家庭应当配备体温计(感染者专用)、纸巾、口罩、 一次性手套、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和消毒产品及带盖的垃圾桶。
三、管理要求
(一)社区(村)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要求。
1.建立联系。发挥各地疫情防控社区(基层)工作机制的组织、动员、引导、服务、保障、管理重要作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开咨询电话，告知居家治疗注意事项，并将居家治疗人员纳入网格化管理。对于空巢独居老年人、有基础疾病患者、孕产妇、血液透析患者等居家治疗特殊人员建立台账，做好必要的医疗服务保障。
2.给予指导。居家治疗人员根据说明书规范进行抗原检测，必要时可请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给予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有需要的人员给与必要的对症治疗和口服药指导。
3.协助就医。社区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到居家治疗人员提出的协助安排外出就医需求后，要及时了解其主要病情，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指导急危重症患者做好应急处置，并协助尽快闭环转运至相关医院救治。要以县(市、区)为单位，建立上级医院与城乡社区的快速转运通道。
4.心理援助。以地市为单位建立畅通心理咨询热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区要将心理热线主动告知居家治疗人员，方便其寻求心理支持、心理疏导帮助。对于发现的心理或精神卫生问题较严重者，可向本地(市、县)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报告，必要时予以转介。
5.个人防护。与居家治疗人员接触时，应当做好自我防护，尽可能保持1米以上距离。
(二)居家治疗人员自我管理要求。
1.健康监测和对症治疗。 居家治疗人员应当每天早、晚各进行1次体温测量和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可进行对症处置或口服药治疗。有需要时也可联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或通过互联网医疗形式咨询相关医疗机构。无症状者无需药物治疗。居家治疗人员服药时，须按药品说明书服用，避免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如患有基础疾病，在病情稳定时，无需改变正在使用的基础疾病治疗药物剂量。
2.转诊治疗。如出现以下情况，可通过自驾车、120救护车等方式，转至相关医院进行治疗。
(1)呼吸困难或气促。
(2)经药物治疗后体温仍持续高于38.5℃,超过3天。
(3)原有基础疾病明显加重且不能控制。
(4)儿童出现嗜睡、持续拒食、喂养困难、持续腹泻或呕吐等情况。
(5)孕妇出现头痛、头晕、心慌、憋气等症状，或出现腹痛、阴道出血或流液、胎动异常等情况。
3.控制外出。居家治疗人员非必要不外出、不接受探访。 对因就医等确需外出人员，要全程做好个人防护，点对点到达医疗机构，就医后再点对点返回家中，尽可能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4.个人防护。居家治疗人员要做好防护，尽量不与其他家庭成员接触。如居家治疗人员为哺乳期母亲，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基础上可继续母乳喂养婴儿。
5.抗原自测。居家治疗人员需根据相关防疫要求进行抗原自测和结果上报。
6.感染防控要求。
(1)每天定时开门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不具备自然通风条件的，可用排气扇等进行机械通风。
(2)做好卫生间、浴室等共享区域的通风和消毒。
(3)准备食物、饭前便后、摘戴口罩等，应当洗手或手消毒。
(4)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遮盖口鼻或用手肘内侧遮挡口鼻，将用过的纸巾丢至垃圾桶。
(5)不与家庭内其他成员共用生活用品，餐具使用后应当清洗和消毒。
(6)居家治疗人员日常可能接触的物品表面及其使用的毛巾、衣物、被罩等需及时清洁消毒，感染者个人物品单独放置。
(7)如家庭共用卫生间，居家治疗人员每次用完卫生间均应消毒；若居家治疗人员使用单独卫生间，可每天进行1次消毒。
(8)用过的纸巾、口罩、一次性手套以及其他生活垃圾装入塑料袋，放置到专用垃圾桶。
(9)被唾液、痰液等污染的物品随时消毒。
四、结束居家治疗的条件
如居家治疗人员症状明显好转或无明显症状，自测抗原阴性并且连续两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Ct值>35(两次检测间隔大于24小时),可结束居家治疗，恢复正常生活和外出。
五、保障要求
(一)各地疫情防控领导机制中负责社区(基层、农村)工作的牵头单位要充分发挥作用，切实担当负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指定专人承担感染者居家治疗健康咨询工作。社区(村)安排做好核酸检测、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并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二)要组织医疗机构，通过远程指导、互联网医疗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居家人员提供康复指导支持和心理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互联网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辖区居家康复人员的巡查指导和健康监测，二、三级医院要通过远程医疗的方式为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会诊指导。
(三)各地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用药品、抗原检测试剂、指夹式血氧仪等储备，切实满足居家治疗人员用药和健康监测需求。
(四)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急危重症抢救制度，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或拒绝居家治疗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特别是急危重症患者到医疗机构就诊。

附件：1.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常用药参考表
2.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抗原检测指南





















附件1

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常用药参考表

	症状
	常用药物
	适用人群及用法、用量

	发热
	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阿司匹林、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颗粒）、宣肺败毒颗粒、清肺排毒颗粒、疏风解毒胶囊等
	须按药品说明书服用或咨询医生

	咽干咽痛
	地喹氯铵、六神丸、清咽滴丸、疏风解毒胶囊等
	

	咳嗽咳痰
	溴已新、氨溴索、愈创甘油醚、乙酰半胱氨基酸等
	

	干咳无痰
	福尔可定、右美沙芬等
	

	流鼻涕
	氯苯那敏、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等
	

	鼻塞
	赛洛唑啉滴鼻剂等
	

	恶心/呕吐
	桂利嗪、藿香正气水/胶囊等
	








附件2

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抗原检测指南

一、检测试剂获得
1.居家治疗人员可通过药品网络销售电商等购买抗原 检测试剂，也可通过所在的社区(村)或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协助购买抗原检测试剂。
2.社区(村)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为辖区内有需求的 居家治疗人员，特别是老年人，提供获得抗原检测试剂的便利。
二、检测和结果判读
1.居家治疗人员可以按照说明书要求和流程自行进行 检测和结果判读，也可以联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签约服务医务人员，在其远程指导下完成检测和结果判读。
2.养老机构工作人员要在有需要时，按照说明书要求和流程为养老机构内的老年人进行抗原检测和结果判读。






— 1 —

— 3 —

